
中英文商标是否存在近似

产品名称 中英文商标是否存在近似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一站式CRO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宝新科技园2#厂
房B栋一层

联系电话 13929216670 13929216670

产品详情

在英文商标和中文商标近似对比中，如何判断近似商标？小思为大家整理了相关资料，供大家参考。

由于国际语言方式的不同，商标的申请也是可以使用多种语言的，但是中国是以汉语作为母语的，而英
语则是中国的第一外语，所以在注册商标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用一个含义的商标被两家不同的企业分别注
册汉语和英语，那么这种商标注册方式是否会被判定为相似商标呢？中英文商标近似性判断，究竟是以
发音为准还是以含义为准？

在 “BEYOND PETROLEUM”商标行政诉讼案件中，申请商标“BEYONDPETROLEUM”和引证商标1
“超越矿业及图”、引证商标2“超越及图”被判定为近似商标。

原告作为申请人承认其将英文商标“BEYOND PETROLEUM”翻译为“超越石油”同时申请商标，但主
张其自行翻译并不代表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不能使“BEYOND”与中文“超越”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英文“BEYOND”一词的常见中文含义是“在⋯⋯较远的那一边；在⋯⋯之外；在远处”，没有任何权
威的词典将其的含义解释为“超越”；从“汉英字典”和“金山词霸”上看，“超越”直接对应的英文
应为“overstep”，“surpass”，“exceed”。“transcend”等，无一为“beyond”；而且申请商标与引证
商标在发音和外形上存在显著差别，从整体比对上看不构成近似商标。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超出”为
“BEYOND”的一种较常用含义，虽然原告强调“超越石油”是其对“BEYONDPETROLEUM”的引申
释义，“BEYOND”的含义不包括“超越”，但是由于中文“超出”和“超越”的含义是相近似的，因
此认定申请商标中“BEYOND”的对应中文为“超越”并无不妥。最终，一、二审法院都判决维持了商
标评审委员会关于申请商标和两个引证商标构成近似的判定。

但是在案件判决后，有实务工作者对于这一判断方式持质疑态度，认为“beyond”同时作为介词和副词
，与英文名词不同，其含义灵活，常常一词多义多用 ，法院主观地以“超出”作为“beyond”的常用含
义，并进而引申至“超越”与引证商标进行比较，如此做法值得商榷，将意味着“exCeed”、“OUtdO



”、“surmount”、“surpass”、“transcend’’等都可以判定为与“超越”近似，导致引证商标受到不
必要的扩大保护。

同时，对于“BEYOND”这样一个非名词的英文商标，中国消费者更多的是注意商标的发音，例如著名
的“BEYOND”乐队，中国消费者直接呼叫其英文读音，并没有将其翻译为超越乐队。因此，法院单纯
考虑英文商标含义，忽视更为重要的英文商标发音，对在后商标申请人的申请造成障碍。

但是这种判断也存在一些漏洞，即生产者和经营者习惯于将自身的商号、商标、以及商品或服务名称等
内容同时配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因此，在英文商标与中文商标的对比中，如果英文商标与中文商标的含
义相同或者基本相同，且这种含义为公众知悉，则应当判定两者之间具有翻译关系，构成近似商标，容
易造成公众混淆，无须再考虑两者之间在发音和外形上的区别。只有在英文商标系无含义的臆造词或者
非一般公众所知悉的冷僻词的情况下，才应当考虑中文商标是否系英文商标的音译。

 “BEYONDPETROLEUM”商标行政诉讼案件中的关键不在于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在发音上存在
区别，而在于申请商标作为一个非臆造词的英文商标，其含义是否与引证商标相同或基本相同，且这种
含义是否为公众知悉。那么，按照中国相关公众的理解，“BEY0ND PETROLEUM”是否应当翻译成“
超越石油”?显然，无论是“不仅贡献石油”、“在石油之外”，或者是“超出石油”都不符合中文语言
的表达方式，“超越石油”才更为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事实上，原告也自认将“BEYOND
PETROLEUM”翻译为“超越石油”同时提出申请。

需要明确的是，在判断是否构成翻译的过程中，由于汉语是中国的母语，因此不应当从汉译英的角度考
虑，而应当从英译汉的角度考虑，应当把英文商标翻译成中文之后在汉语环境之下与中文商标进行对比
。概而言之，上述观点脱离了中国语言环境，低估了英文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忽略了中英文对照在经济
领域中的应用，因此过于强调英文商标的发音，同时又高估了中国消费者对英文的接受程度，过于强调
英文商标的语法和词性。

由于英文是中国的主要外语，英文商标和其他外文商标的审查标准在实践中存在细微差异，即通常判定
中国一般消费者更容易理解英文商标的含义和发音。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构成对英文商标的歧视或者特权
。受到中国语言环境影响，英文商标在更容易被中国消费者接受和认知的同时，必然在注册过程中也受
到更多的限制。

在商标审核中，如果含义相同或者近似，通常判定为两者之间具有翻译关系，构成近似商标，不再考虑
两者在发音和外形上的区别。

英文商标在国内使用，因为使用习惯不同的原因，不同的人对于该单词的理解是不同的，这也就对英文
和中文商标含义相似时，是否构成相似商标的判断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而且，我国商标法对于该类商标的判定只有一定的标准的，但是对应到不同案件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
理解，案件的处理人的主观判断也会对案件的结果又一定的影响。所以企业在申请类似商标的时候，还
是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并且尽量避免类似问题引起的商标纠纷。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